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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司法裁判提起上訴 
請求 

 

摘要 

 

一、對於一個在上訴狀最後提出的請求的認定和確定，不應該在不考慮

上訴陳述和總結的情況下被作出。 

二、上訴人已經在提出的陳述和總結中明確指出了上訴標的，即使在請

求部分沒有以如此清晰的方式作出，但也應根據起訴狀的整個內容來解釋，

否則便過分嚴格追求形式而損害實質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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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概述 

一、行政法院法官透過 2006 年 2 月 6 日作出的判決駁回(A)提起的司法上訴。（參見第 56

頁至第 57頁背頁） 

* 

上訴人不服，針對該決定向本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請求廢止上述判決。（參見第 61頁至第

75頁） 

* 

檢察院司法官在意見書（結論）中認為上訴得直。（參見第 96頁至第 98頁） 

* 

在審理該上訴時，宣讀本中級法院的 2006年 7月 15日合議庭裁判，其中稱： 

「（……） 

被上訴的判決中認為上訴的標的行為不得被提起上訴，所以駁回上訴。」 

主要稱： 

『根據已證事實，第 XXX/018/DAF/2005號公函作為通知，並不滿足《行政程序法典》第 70

條規定的法定要件，因此上訴人聲請按照法律規定獲得新的通知，由此便產生了 2005年 12月 2

日第 XXX/024/DAF/2005號公函。 

但 2005年 12月 2日第 XXX/024/DAF/2005號公函並不得被視為可提起司法上訴的真正行政

行為，而只是對 2005 年 10月 17日第 XXX/018/DAF/2005 號公函所作通知中的不批准行為的補

充通知。 

事實上，這顯然可從第 XXX/024/DAF/2005 號公函的內容中看到：「……本局不批准請求的

決定是透過 2005年 10月 17日第 XXX/018/DAF/2005號公函作出」。』 

之後指出： 

「不應將決定行為和通知行為相混淆，……」及「因先前通知有缺陷而重複通知並不意味著

作出新決定的行政行為……」（參見第 57頁）。接著便是現被上訴的決定。 

這個問題確實可以有另一種理解 —— 對此表示尊重 —— 但應該指出的是，被上訴的判決

並沒有考慮到上訴人在向行政法院提起的上訴中反駁 2005年 10月 17日和 2005年 12月 2日的



兩個行政行為，因此儘管認為 2005年 12月 2日的行為不得被提起上訴，但依然須就 2005年 10

月 17日的行為表達看法。 

但是，也有必要考慮另一方面。 

即「2005年 12月 2日的行為」在我們看來並不是一個「確認性行政行為」。因為儘管它的

內容中（再次）強調「駁回上訴人請求的決定已經透過 2005年 10月 17日第 XXX/018/DAF/2005

號公函被作出」，但必須考慮的是，它是應上訴人請求的通知之後被作出。上訴人「請求按照《行

政程序法典》第 70條的規定對其作出通知」，並非就已經被駁回的問題而提出的新請求。所以

應該認定它是為滿足請求而作出相同的行為，旨在遵從《行政訴訟法典》第 70條（有關「通知

之內容」）的規定，而並不具有「自主獨立性」。 

事實上，應該考慮到的是，上訴人在請求中「意圖對 2005年 10月 17日的行為提起上訴」

（該行為駁回了其於 2005年 9月 29日的請求），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但上訴人正在使用《行政

訴訟法典》第 27條第 2款賦予他的權能，其中規定「如通知時遺漏指出《行政程序法典》第七

十條所指之內容，又或公布時未載有該法典第一百一十三條及第一百二十條第四款所列之事項，

利害關係人得於十日內向作出行為之實體申請就所欠缺之內容或事項作出通知，又或發出載有該

等內容或事項之證明或經認證之影印本；在此情況下，自提出申請之日至作出上述通知或發出有

關證明或經認證之影印本之日止，已開始計算之提起司法上訴之期間中止進行」。 

由於 2005年 10月 17日作出的行為依然是向行政法院提起之上訴的標的，那麼在相關部分

則須承認上訴人有道理。因為即便認為 2006年 12月 2日的行為不得被提起上訴，但這也不能免

除就 2005年 10月 17日作出的行為中的決定進行審理和表達看法」。 

最後，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已裁定卷宗應「移送至行政法院以便在沒有妨礙的情況下根據指

出的內容作出判決」。（參見第 101頁至第 107頁背頁） 

* 

卷宗移送至行政法院，作出新的判決，內容如下： 

『上訴人請求「撤銷澳門社會工作局局長本（2005）年 12月 2日作出吸收 10月 17日駁回

其根據 5月 27日第 25/96/M號法令規定的金錢補償的請求的批示」。 

除對相反意見給予應有尊重外，我們認為他的主張明顯不可行，因為根據中級法院在最近的

合議庭裁判中的決定，本法院應就 2005年 10月 17日審理的相同原告的行為評價及發表意見。 

無論 2005年 10月 17日的行為有效還是非有效，本法院都不得下令撤銷 2005年 12月 2日

的行為，因為它是「為滿足請求而作出的行為，旨在遵從《行政訴訟法典》第 70條」（有關「通

知之內容」）的規定，而並不具有「自主獨立性」（參見中級法院的相關合議庭裁判）。 

上訴人沒有提出撤銷或宣告 2005年 10月 17日行為無效的任何請求（這是可以理解的，因

為在他看來，該行為已經被 2005年 12月 2日的行為吸收，繼而失去了自主獨立性）。 

綜上所述，法院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46條第 2款的規定決定初端駁回本司法上訴，原

因是上訴人的請求明顯不可行。 

上訴人支付訴訟費用，司法費訂為 2個計算單位。 

著令作出通知。』（參見第 111頁及其背頁） 

* 

就該裁判獲得通知後，上訴人（再次）提起上訴，在總結部分稱被上訴的裁判含糊不清並違

反裁判已確定的案件。（參見第 115頁至第 129頁） 

上訴被受理，駐中級法院檢察院代表在檢閱階段作出意見書如下： 

『我們認為上訴人有道理。 

在本法院 2006 年 6 月 15 日就相同訴訟程序作出的合議庭裁判中認為，「由於 2005 年 10

月 17日作出的行為依然是向行政法院提起之上訴的標的，那麼在相關部分則須承認上訴人有道

理。因為即便認為 2006 年 12 月 2日的行為不得被提起上訴，但這也不能免除就 2005年 10月

17日作出的行為中的決定進行審理和表達看法」。 

在此狀況下，「原審」法院現在作出並遵守裁判之後如何能夠基於上訴人沒有提出撤銷或宣



告無效的明顯請求而給出如此的評價和表態？ 

顯然，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本法院則絕對不可以如此的作出決定。也就是說，如果不存

在這個請求，那個決定就沒有任何意義。 

從合議庭裁判的內容中顯然能看到，其見解是上訴人在針對 2005 年 10 月 17 日和 2005 年

12 月 2 日的兩個行為提起的司法上訴。這種判斷顯然必須源自本法院已經認為上訴人請求撤銷

兩個行為。否則便如強調的那樣，決定沒有意義。 

如相關批示中認為上訴人沒有在最初請求的「請求」部分提出明確請求，一方面是完全沒有

執行本法院的裁判，另一方面這也沒有合理依據，沒有考慮到請求中明顯體現出這一主張的多個

部分 —— 包括上述「請求」—— 其中主張收回這請求。 

事實上，考慮到這個情況，雖然認為主張是沒有按照有關「請求」的最正確的程序形式作出，

但在我們看來要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52條作出補正。 

顯然，本法院 2006年 6月 15日合議庭裁判中的決定，即「……就 2005年 10月 17日作出

的行為中的決定進行審理和表達看法」，其實並不必然意味著對事宜的審理。 

還須指出的是，被視為妨礙審理的倘有的障礙並沒有被上級法院的決定所解決。 

所以無需作更多考慮，我們認為應廢止有關批示，必須完全執行合議庭裁判中的決定。』（參

見第 140頁至第 142頁） 

* 

沒有妨礙訴訟進行的事宜，現作出決定。 

 

理由說明 

二、考慮到上文所述的內容，我們認為本上訴中將採納的解決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裁定其

理由成立。 

事實上，僅透過閱讀本中級法院 2006年 5月 17日合議庭裁判的決定便可明顯看到，它認為

2005 年 10 月 17 日作出的行為依然是向行政法院提起之上訴的標的。這導致將卷宗返還至該法

院，以便「在沒有妨礙的情況下根據指出的內容作出決定」。 

據此，「原審」法官在現被上訴的裁判中的看法便不正確，即「上訴人沒有提出撤銷或宣告

2005年 10月 17日行為無效的任何請求……」，因為它顯然含糊不清。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另一方面，支持現被上訴的裁判的批示也承認），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明

確聲稱「被上訴的批示（被 2005年 12月 2日批示吸收的批示）應被撤銷」，在總結部分同樣稱

「……上訴理由成立，被上訴的批示應因違法而被撤銷……」（參見第 19頁第 60點和第 23頁

總結 25）。儘管上訴人最後稱應該「下令撤銷 12 月 2 日作出的吸收了 10 月 17 日行為的批

示……」，但這種說法並不應該脫離陳述和結論的語境而被解讀，否則便過分嚴格追求形式而損

害實質公正。 

因此，無需作過多考慮，上訴理由成立，卷宗應移送至行政法院以便 —— 在沒有其他理由

妨礙的情況下 —— 據此作出判決。 

 

裁決 

三、綜上所述，合議庭在評議會上裁定上訴理由成立。 

無須支付訴訟費用。 

 

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裁判書製作法官）—— 陳廣勝 —— 賴健雄 


